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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明确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具体要求

学校隐蔽场所要视频监控全覆盖
记者5月31日从教育部获悉，

为深入推进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
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教育
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对各
地开展的专项行动提出具体工
作要求，各校要制定细化校纪校
规，明确不同欺凌行为的相应惩

戒举措。
通知明确，各校要成立学生

欺凌治理委员会，对欺凌行为进
行认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要公
布欺凌防治电话、邮箱和法治副
校长、分管安全工作校领导电话，
对来电反映情况落实首问负责制

度。每班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学生
欺凌防治主题班会，教育学生掌
握预防欺凌的知识和做法；要在
楼道、天台、储物间等隐蔽场所，
做到视频监控全覆盖。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要面向所有教职员

工和家长定期开展学生欺凌防
治专题培训，提升识别、应对能
力以及干预处置水平；加强对
困境儿童的关心关爱，及时做
好生活照料、心理疏导、家庭教
育指导等。

通知强调，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防治中
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手册，
加强对教师和家长教育引导。要
在法律咨询、心理辅导、行为矫
正、技防建设等方面给予学校必
要的指导与支持。

据新华社

未成年人身份不能成为
逃避法律责任“挡箭牌”

最高法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三
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
呈上升趋势。对此，最高法此次发
布的意见明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
容不纵容。其中特别强调：“对于主
观恶性深、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特
别是屡教不改的，绝不姑息纵容，
坚决依法惩治，确保司法公正。”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
新林表示，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坚
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要惩教
结合，未成年人的身份不能成为逃
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宽容不纵
容”，实际上就是该惩处的要依法惩
处，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让作恶者
付出代价，让受害者得到抚慰，让
社会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
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
宁表示，2021年3月实施的刑法修正
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作出调
整，再加上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无论年龄大小，总体
上均有相应的处置措施。必须全面
贯彻落实法律，杜绝“一放了之”

“不了了之”。
宽容但不纵容，有效教育引导

未成年人遵纪守法。最高法意见通
篇传递出这一鲜明导向——— 即使
是低龄未成年人，只要实施了侵权
或者违法犯罪行为，本人及其监护
人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传递这
种导向，就是要让未成年人正确认
识违法犯罪行为。”上海市未成年
人法研究会副会长张善根表示。

从严处理学生欺凌
学校失职要担责

嘲讽、扇耳光、殴打辱骂……学
生欺凌问题触目惊心，也极易诱发
严重犯罪。对此，最高法意见强调

“依法从严处理学生欺凌”。人民法
院在相关案件中发现存在学生欺凌
现象的，应当与学校或培训机构及
教育主管部门沟通，建议及时予以
严肃处理，并跟进处理进展。欺凌行
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中，最高法意见专门提出，探索通
过诉前调解等方式，促使实施学生
欺凌的未成年人真诚赔礼道歉。“调
解介入学生欺凌是一种新的治理机

制，有利于化解双方家庭以及家校
的矛盾；促使欺凌者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也为被欺凌的人提供安慰，避
免留下心理阴影。”张善根说。

据了解，不少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中，学校未能及时发现和干预欺
凌、不良交友等问题，导致学生走向
犯罪或者被侵害。最高法意见对此明
确规定，学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
任，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意见专
门提出，坚决依法惩治各类“校闹”
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学校正常教
育教学秩序。未成年人在学校学习、
生活期间发生人身损害，学校已经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依法判决学
校不承担侵权责任，为学校依法依
规开展教学管理提供司法保障。“这
个规定意义重大，有助于破解一些
学校和老师‘不敢’管学生的难题。”
张善根表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因
为害怕“校闹”而放弃管理，反而会
鼓励和诱发违法行为。

家庭监护管教缺失
法院可予以训诫

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存在
管教缺失、监护不力、教育不当等问
题。据最高法介绍，2021年至2023年，
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
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占
比22.94%，单亲家庭占比6.95%。许多
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关爱
和教育，有的父母对孩子成长中遇
到的生理、心理困惑疏于关心。

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责
任重大。最高法意见明确提出，人民
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行政
案件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存在
其他因家庭监护管教缺失、不当等
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情形
的，根据情况，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
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
监护人的责任追究，之前我们做
得还不到位。”苑宁宁表示，最高
法规定的训诫等措施，有助于督
促监护人履行职责，压实监护责
任，筑好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第
一道防线。对于经过训诫、教育
依然不改正的监护人，可以研究
出台更严厉的措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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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收到儿童节礼物

5月31日上午，邢家小学的孩子
们早早来到校园，在老师的帮助下抹
上红脸蛋、画上“亮晶晶”，为儿童节
汇演准备着。《勇气大爆发》《明天会
更好》等一首首孩子们喜欢的歌曲是
他们的表演节目，整个学校的198名
学生全部参与演出，用自己的表演为
其他同学带去欢乐。

邢家小学的学生都来自附近
村庄，有些小朋友的家长常年在外
打工，孩子从来没收到过儿童节礼
物。面对孩子们的小心愿，壹点公
益提前准备了篮球、风扇、彩铅笔、
文具盒、水杯等小礼物，在汇演上
给了孩子们一个惊喜。“我喜欢这
个小风扇，在家里和学校都能用
上，这样夏天写作业就不热了。”小
哲说，他还是第一次收到儿童节礼
物，非常开心。

分发礼物的过程中，不少心急
的小朋友当场就拆开了包装袋，和
其他小朋友兴奋地分享着。大家你
一言我一语，有的还互换了礼物的
颜色，每个小朋友都得到了自己满
意的礼物。

一个漂亮的头绳

小朋友的心愿不难实现，一份简
单的礼物就能让他们开心很久。此
前，邢家小学三年级学生小烁告诉壹
点公益，她的心愿是有一个漂亮的头
绳，因为她的头绳用的时间长了，已
经没有弹性了。小烁的愿望也被社会
上的爱心人士看到了，活动当天，小

烁收到了各式各样的头绳，脸上满是
开心的笑容。

“谢谢你们，没想到我这个愿
望真的会实现，我收到了带有小动
物图案的头绳，还有像蝴蝶结一样
的头绳，这下够我用很长很长时间
了。”小烁拿着新头绳和小伙伴分
享着，她说，“这里有好多头绳呢，
我把它们送给同学，这样大家都能
戴上新头绳了。”

小烁说，她会记住爱心人士对
她的好，将来会用行动回报社会，
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一份礼
物，它更像一颗小小的公益种子，
种在孩子们的心中，等待着某一天
发芽、成长。

笑容是最好的礼物

邢家小学校长张兆锋说，“我
们学校没有大的多媒体教室，孩子
们想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只能在操
场上。担心下午太热，就让孩子们
上午开始汇演。”一个多小时的演
出，14个节目，全是学生们自己排
练的。这些孩子趁着下课的时间抓
紧练习，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指
导，但能够站在所有同学面前展现
自己，每个孩子都是最棒的。

看到孩子们在台上表演着，看到
孩子们收到礼物后开心的笑容，学校
的老师说，“今天不光是孩子们收到
了礼物，他们开心的笑容也是我们最
好的礼物。”

“非常感谢壹点公益带来的礼
物，孩子们很开心，这些礼物也让孩
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相信这会
给孩子们带来更多学习上的动力，将
来学有所成，用自己的行动回报社
会。”张兆锋说。

唱歌、跳舞、朗诵……孩子们的笑声从学
校操场传向了大山深处。

5月31日，“六一”儿童节前一天，济南仲宫
街道高而邢家小学的“六一”汇演正式开始，在
节日的欢乐气氛里，壹点公益为5个年级的198
名学生送去了精心准备的儿童节礼物。

葛头条链接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最高法最新意见回应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热点问题

近年来，一些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案件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引发对“犯罪低龄化”的广泛讨论。“问题少年”，何以为策？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
见，意见明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标本兼治，惩防并举，
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

孩子们收到“壹点公益”送来的儿童节礼物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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